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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财农指〔

平江县财政局 平江县乡村振兴局
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

政涉农项目资金计划的通

2023〕03号

知

县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2023年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计划下达

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计划管理。本批下达的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

共计 1276.05 万元（具体项目详见附件 1）。根据《中央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湖南省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及《平江县统筹整合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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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》文件的有关要求，按计划直接

将资金拨付到项目实施单位，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县下达的项

目计划执行，不得随意提高补助标准和改变项目内容及资金

投向，切实维护项目和资金计划的严肃性。同时要迅速组织

实施，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毕，不能按时完工的项

目要向县乡村振兴局申请展期，凡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实施造

成闲置的资金，将收回项目资金，重新安排。

二、强化资金监管。要严格按照《平江县统筹整合使用

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平政办函[2021]28 号）文件的有

关要求，项目资金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、专户管理。项目

具备开工条件后拨付不超过总额 30％的启动资金，其后在留

足 3％质量保证金外，按实际工程进度拨付资金，项目竣工验

收合格后，再由项目建设单位办理竣工财务决算。用于奖补

产业发展等到户资金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一律由行业主管

单位建立打卡到户资料，通过财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发

放。同时，切实加强资金监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，不得擅自

变相、滞留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整合资金，确保资金专款专

用，发挥资金投入的最大效益。

三、抓好项目实施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严格落实项

目公示制、项目法人制、合同管理制、招投标工作制、工程

监理制、工程决算公开制等管理制度。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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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的项目，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

的项目，实行行业部门负责制，行业部门对项目质量进行监

管。

四、全面公开公示。全面推行公告公示制度，凡施工前、

后不经公告公示的项目，一律不予验收、不予报账。实行行

政村公示制度，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所在村的政务公开栏或

村民主要活动场所进行公告、公示，时间不少于 10 日。整合

资金项目的公告共识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、投资规模、资金

来源、资金用途、实施期限、绩效目标、实施单位及责任人、

补助标准、收益对象及项目完成情况等，同时公布项目监督

单位及监督电话、通讯地址或电子邮箱，并由公示主体留相

关影像资料备查。

五、严格绩效考核。责任单位对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

支出进度及使用绩效承担主体责任，项目实施单位认真落实

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绩效管理及项目建设、公告公示制度

要求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各部门按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

责任。

六、做好整合资金绩效管理及和相关系统录入工作。1.

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《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（国

办发〔2018〕35 号)和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财办农〔2019〕6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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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对整合资金范围内的项目进行绩效评价，实事求是、全面

准确地填报绩效目标。2.配合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关于扶贫

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录入的相关工作。3.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

项目实施情况，将项目管理信息及时准确录入到《全国防返

贫监测信息系统项目管理模块》当中。

附件：1.平江县 2023 年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

金计划表

2.平江县2023年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

金资金指标文安排项目汇总表

2023 年 7 月 15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
附件1：

平江县2023年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计划表

制表单位：平江县乡村振兴局项目资金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：万元

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合计 备注

部门小计 1276.05 1276.05

1 林业局

送苗下乡 147

387古楠木保护 60

幕阜、连云、福寿山国有贫困林场项目 180

2 乡村振兴局

2023年生态环保员薪酬工资第二季度打卡
资金

320.25

889.05

2023年春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打卡资金 568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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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平江县2023年第三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资金指标文安排项目汇总表

制表单位：平江县财政局农业股 单位：元

序号 文号 摘       要 金额 级次
收款方 资金安排项目

批次 金额 指标结余 摘要
部门、乡镇 行政村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

小计 44962806.34 12760500.00 12760500.00 

1
湘财预〔
2022〕
0272号

关于提前下达
2023年中央财
政衔接推进乡
村振兴补助资
金的通知（巩
固拓展脱贫攻
成果和乡村振
兴7854万，欠
发达国有林场
巩固提升：120

万）

44,962,806.34
中央衔接
（直达）

林业局 产业发展 送苗下乡 第三批 1,470,000.00

12,760,500.00

整合办拨林业局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
金（送苗下乡）

林业局 产业发展
古楠木保

护
第三批 600,000.00

整合办拨林业局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
金（古楠木保护）

林业局 产业发展
国有贫困
林场

第三批 1,800,000.00
整合办拨林业局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
金（幕阜、连云、福寿山国有贫困林
场项目）

乡村振兴局 政策保障
生态环保

员
第三批 3,202,500.00

整合办拨乡财中心补贴办2023年生态
环保员薪酬工资第二季度打卡资金

乡村振兴局 政策保障 雨露计划 第三批 5,688,000.00
整合办拨乡财中心补贴办2023年春季
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打卡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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